旅游学院(经济学院)2013届毕业论文指导委员会工作方案

我院2013年共有4个本科毕业班，共计学生192人，为能顺利完成本次学生论文选题、定题以及撰写和答辩工作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1、 成立论文指导委员会

主任：曾祥添        副主任：林静

秘书处主任：张婷婷

委员：钟卫华, 吴细玲,徐桂兰,蔡东方,蔡宗和,陈爱兰,陈圆,冯德兰,高爱仙,龚琳,郭晓琳,刘春明,杨振新,游丽艳,余佳樱,余美珠,周华,官长春,孔泽,林红,刘美娥,许勋恩。
2、 工作安排及要求：
1、在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严格执行学校《三明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暂行规定》、《三明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撰写规范》有关规定，
2、此次论文为老师拟题，要求各位指导老师们在9月20日之前将自己拟定的题目上报各教研室，老师拟定题目数为5--8个，为了保证论文质量，要求各位老师上报题目的同时附上论文研究方向。坚持一人一题，组织学生参加撰写毕业论文的（设计）前撰写指导讲座。

3、各教研室在10月10日之前将汇总材料上交秘书处。

 三、毕业论文撰写与检查时间安排：
1、确定学生论文题目时间为：10月15日之前。
2、召开工作安排会议，做好毕业生论文写作动员大会。

3、10月30日之前毕业生须将开题报告按规范一式两份交至指导教师处。

4、11月25日之前将论文初稿交至教师处，指导教师拿出具体意见，并写出指导性意见，进一步修改论文。12月10日交修改后的二稿。

5、1月10日，毕业生将定稿论文（包括三明学院毕业论文(设计)开题报告；三明学院毕业论文(设计)中期检查表；三明学院毕业论文(设计)正文（包括致谢语、承诺书、授权书）；三明学院毕业论文(设计)答辩记录表；三明学院毕业论文(设计)总评成绩表及电子文本）交至指导老师处，指导老师在亲自填写完相关内容后于5月10日交至秘书处。
6、5月20日-5月25日各评阅小组评阅论文并打分，25日交秘书处，同时确立论文答辩委员会。
7、6月1-10日进行毕业生论文答辩工作。

以上工作均在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。

旅游学院（经济学院）  

2012．12．20     

